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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

明德〔2026〕01 号

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学生宿舍管理办法

（2026 试行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书院学生宿舍管理，营造安全、文明、和谐、向上的学习生活环境，

培养学生良好的集体生活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保障学生人身与财产安全，根据《北

京理工大学学生公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明德书院全体入住学生公寓学生，涵盖学生日常住宿、假期

暂离、夜间不归宿等全过程管理，明确入住学生、宿舍长及辅导员的相应职责。

第二章 学生入住管理

第三条 入住学生按学校相关规定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入住，不得私自调换、占用

床位或房间。原则上不允许更换宿舍，如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应及时向辅导员报

告，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手续。

第四条 宿舍长需在入住后一个月内推举，报辅导员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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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辅导员在新学期开始一个月内组织集中走访新生或调整宿舍学生房间，强

调住宿纪律与安全。

第三章 日常住宿管理

第六条 学生应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保持宿舍卫生整洁，安全用电，节约资源，爱

护公物。严禁使用违规电器、留宿外人、饲养宠物、私调宿舍、出租床位等违规行为。

第七条 宿舍长须每日清点应到宿人数，掌握成员晚间归宿情况，夜不归宿要第一

时间上报。发现异常及时向辅导员或学院领导报告。

第八条 辅导员定期开展宿舍走访，原则上每周以抽查、夜访等形式开展一次学生

宿舍走访，统筹三全导师，兼职辅导员等力量做到每月遍访。对上报或走访中发现的

问题予以记录并跟踪整改。

第四章 寒暑假宿舍管理

第九条 学生离校前须按学校要求和书院相关规定，以指定方式登记离校时间、去

向、联系方式及紧急联系人。

第十条 宿舍长应掌握本宿舍成员离校情况，并报辅导员知悉。

第十一条 辅导员应及时发布学校关于假期离校登记通知。核查学生离校登记信息，

对未登记或情况异常者进行核实。安排假期期间的值班巡查或远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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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夜间不归宿管理

第十二条 学生因实习、求职、就医、家庭事务等原因需在学期内夜间不归宿，原

则上须至少提前 24 小时通过正式渠道向辅导员履行请假手续，说明事由、外出地点、

起止时间，签署安全承诺。遇紧急情况须事后 48 小时内补假并提交情况说明、家长知

情同意书。

第十三条 宿舍长须掌握成员请假情况，对未请假且夜不归宿者，应及时了解情况

并第一时间向辅导员报告。

第十四条 辅导员规范审批学生请假申请，必要时与家长核实。对未请假夜不归宿

学生，应立即联系、核实情况，进行批评教育，并视情节按相关规定处理。定期分析

学生晚归、不归情况，开展针对性教育。

第六章 职责明确

第十五条 入住学生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学校及书院各项住宿管理办法。主动

配合宿舍长、辅导员及相关人员的管理与检查。按规定办理请销假、离校登记。

第十六条 宿舍长作为宿舍纪律的第一负责人和信息员，须掌握宿舍成员动态，落

实晚点名，及时报告异常情况。传达书院、辅导员的通知要求，协助辅导员处理宿舍

内突发事件。宿舍长的奖惩规则详见《明德书院学生综合测评实施方案》。

第十七条 辅导员应动态掌握在籍学生住宿情况。按照“十个一”要求走访学生宿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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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宿舍长开展工作，定期召开宿舍长会议，培训提升其工作能力。及时处理宿

舍区违纪行为、矛盾纠纷与突发事件。与学校相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协同解决住宿

相关问题。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明德书院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未尽事宜，参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

家长知情同意书（样表）

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

2026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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